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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前任行政長官進行的活動所作的規限  
 (立法會CB(2)2042/00-01(04)號文件 )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向委員簡述政府當
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2042/00-01(04)號文件 )。他表示，當
局曾就澳洲、比利時、加拿大、德國、日本、新西蘭、英國

及美國等國家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進行初步研究，該文件

載述研究所得的結果。在美國，總統如連任一次，離任後則

不准在總統選舉中參選，但其他國家均無任何規則規管前任

政府首長參與政治活動。至於參與商業活動的規限，除比利

時、加拿大及英國外，其他國家在此方面均無特別規則。此

等國家前任政府首長所享有的福利各有不同。政制事務局副

局長 (專責事務 )補充，當局仍正研究適用於前任行政長官的
安排。政府當局歡迎委員提出意見，待一切準備就緒，當局

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政府當局  

3.  司徒華議員表示，該文件並無提供任何資料，說

明政府首長如被罷免 (例如透過彈劾程序 )，以致服務終止，
情況又會如何。他要求政府當局進一步研究此方面的事

宜，並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所得結果。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
責事務 )表示同意。  
 
4.  劉慧卿議員提出兩點。首先，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

認為有需要在首任行政長官任期屆滿前設立此種機制。其

次，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得出任何具體建議。  
 
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表示，政府當局雖然
並無特別為此事訂定任何時限，但會致力在首任行政長官任

期屆滿前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制訂一套機制。由於政府當局剛

剛完成初步研究，故此仍未就此事得出任何意見。  
 
6.  吳靄儀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根據何種準則，得出

行政長官等同海外國家政府首長此一看法。她詢問，將行政

長官與高級公務員作一比較是否更為適當。  
 
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表示，行政長官並非
公務人員，而是香港特區的首長。鑒於行政長官的憲法地位

獨特，將現時適用於高級公務員的各項安排套用於行政長官

未必恰當。在研究海外國家的做法時，政府當局注意到海外

國家適用於政府首長的各項安排的背後精神及原則。外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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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前任政府首長的某些活動施加規限，目的在於確保他不

會參與任何可能與其先前職位出現利益衝突的事情。  
 
8.  梁耀忠議員表示，由於行政長官為期 5年的任期即
將屆滿，他不明白此事為何無甚進展。鑒於現時距離行政長

官任期屆滿的時間無多，他請政府當局說明諮詢立法會及公

眾的時間安排及過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重申，
該項研究會在首任行政長官任期屆滿前完成。梁議員詢問，

最終會由哪個主管當局負責批准該項研究提出的各項建

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表示，雖然政府當局一般
會就重要的政策事宜徵求行政會議批准，但當局仍未決定如

何處理現正討論的事宜。  
 
9.  司徒華議員詢問，擬議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安排會否

以立法形式實施。他又詢問，如政府當局打算為此目的向立

法會提交法案，有關的立法程序可否在 2002年 3月舉行行政
長官選舉之前完成。  
 
1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答稱，該項研究仍正
進行，而政府當局並未就司徒議員提出的問題得出任何意

見。即使並無立法，政府當局亦會頒布指引，有關過程會公

開及具透明度，並受到立法會及公眾的監察。由於該等指引

並無法律約束力，梁耀忠議員關注到執行指引的事宜。  
 
11.  主席表示，最重要的是行政長官在離任後不應濫用

其公職身份，或在執行公務期間獲取的資料，以謀取個人私

利。然而，主席認為此事牽涉的範圍，遠較政府當局文件所

涵蓋的範圍廣泛。依他之見，在研究主要官員問責制度時應

一併探討此事，以致適用於行政長官的任何規限及福利，應

同樣適用於在擬議問責制度下 “獲政治任命的官員 ”及立法
會議員。否則，立法會議員在憲法制度下所擔當的角色會全

然受到忽視。由於政府當局的研究並無就適用於 “獲政治任
命的官員 ”及立法機關的各項安排提供資料，他認為當局的
研究範圍過於狹窄，並只為董建華先生度身訂造。  
 
12.  關於立法抑或訂定指引的問題，主席指出雖然美國

並無規管前任總統參與商業活動的規則，但按照慣例，總統

在離任後不會從事任何工作，因為他所享有的福利相當豐

厚。  
 

 

 

 

 

 

13.  劉慧卿議員指出，行政長官日後不應濫用其權力

或職位，以謀取個人利益或好處，這點至為重要。她強調，

政府當局必須確保建議設立的任何制度，均應限制前任行

政長官從事任何可能與其先前職位出現利益衝突的活動。

劉議員表示，無論擬議制度會以行政安排、慣例抑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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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的形式實施，政府當局必須獲得立法會的支持及批准。此

外，政府當局應預留一段合理的時間，與立法會商討及徵

詢該會的意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專責事務 )同意應預留一
段合理的時間與立法會交流意見。  
 
14.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先前曾考慮應否要求立法會

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就此課題進行研究。他請委

員發表意見。經討論後，委員同意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應獨立進行研究。主席繼而請委員就擬議研究範圍提出意

見。  
 
15.  吳靄儀議員認為，將行政長官與透過普選直接選舉

產生的外國政府首長作一比較並不恰當。依她之見，較適當

的做法是參考現時適用於高級公務員的安排。當局亦可參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至於海外國家的經驗，該項研究除

涵蓋法律規限外，亦應涵蓋其他形式的規限，例如約定俗成

的慣例或政府首長所屬政黨施加的規限。為了訂立一套各方

同意的制度，她認為有需要廣泛諮詢立法會、公眾及學者。 
 

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

部  

16.  主席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主管擬備研究

大綱的擬稿，供委員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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